《宗義建立》

至尊．法幢吉祥賢造

廖本聖  譯

禮敬與上師、怙主、妙音體性無別之諸至尊正士！

此處，關於解說宗義建立，分三：1. 定義、2. 分類、3. 解說個別分類之義。

1. 定義

「承認三寶為真正的皈依處，而不承認三寶之外的其他皈依處之說宗義的補特伽羅」，就是「內道佛教徒之說宗義之補特伽羅」的定義。

2. 分類

若予以區分，有四：2-1. 毘婆沙宗、2-2. 經部宗、2-3. 唯識宗、2-4. 說無體性宗。其中，前二者也可稱為「說實事二宗」。

3. 解說個別分類之義

解說：3-1. 毘婆沙宗的系統、3-2. 經部宗的系統、3-3. 唯識宗的系統、3-4. 說無體性宗的系統。

3-1. 解說毘婆沙宗的系統

分七項說明：3-1-1. 定義、3-1-2. 分類、3-1-3. 語詞解說、3-1-4. 境的主張方式、3-1-5. 有境的主張方式、3-1-6. 無我的主張方式、3-1-7. 解說地道的建立。

3-1-1. 定義

「不承認自證分，而且主張外境實有的說小乘宗義的補特伽羅」，就是「毘婆沙宗」的定義。

3-1-2. 分類

若予以區分，有三：（1）迦溼彌羅毘婆沙宗（西方師）、（2）日下毘婆沙宗（外國師）、（3）中原毘婆沙宗。

3-1-3. 語詞解說

為什麼被稱為「毘婆沙宗」？因為其宗義主張是遵循《大毘婆沙論》，所以如此稱呼。或者，因為說明三世物質的差別，所以稱為「毘婆沙宗」。

3-1-4. 境的主張方式

「能發揮功用者」，就是「事物」的定義。「事物」、「有」、「所知」三者同義。若予以區分，有二：（1）「常的事物」及（2）「無常的事物」。其中，（1）如「無為的虛空」、「擇滅」、「非擇滅」。（2）如「已生」、「所作性」、「無常」。「事物」若再區分，有（1）「世俗諦」及（2）「勝義諦」二者。其中，（1）「當破壞或以心將部分個別地除去時，會被執持〔所緣之法〕自身的心所捨棄的這個所緣之法」，就是「世俗諦」的定義。事例：如瓶及毯子。因為當以鎚撃碎瓶之時，執瓶的心會捨棄〔瓶的碎片為瓶〕；而當毯子的紗線被一根一根地除去之時，執毛毯的心會捨棄〔一根一根的紗線為毯子〕。（2）「當破壞或以心將部分個別地除去時，不會被執持〔所緣之法〕自身的心所捨棄的這個所緣之法」，就是「勝義諦」的定義。事例：如無方分之極微、無時分之剎那及無為。因為《俱舍論》說過：「彼覺破便無，慧析餘亦爾，如瓶水世俗，異此名勝義。」因此主張有三時的物質，而且主張瓶既存在於瓶的過去時，瓶也存在於〔瓶的〕未來時。

3-1-5. 有境的主張方式

僅僅五蘊的聚合，就是補特伽羅的事例，因為有主張意識為補特伽羅的事例之故。「心」可以分為「量心」及「非量心」二種。其中，「量心」分為二種：「現量」及「比量」。其中，「現量」又分為三種：「根現前」、「意現前」及「瑜伽現前」。其中，對於根現量而言，未必是「認知」，因為眼根（不是認知）是現量之故。對於瑜伽現前而言，又分為二種：「現證補特伽羅無我的瑜伽現前」及「現證微細無常的瑜伽現前」。其中，初又分二：「了解『補特伽羅為常、一、自在空』的瑜伽現前」及「了解『補特伽羅自己能獨立之質有空』的瑜伽現前」。

3-1-6. 無我的主張方式

主張「細品無我」及「細品補特伽羅無我」二者同義，然而不承認「法無我」，因為他〔們〕主張「若是成立的事物（成事），則必然是法我」。在他們（毘婆沙宗）當中的犢子部承認「『常、、自在空』的補特伽羅無我」，然而不承認「『自己能獨立之質有空』的補特伽羅無我」，因為他（犢子部）主張「在任何情況下，均有不可說與蘊的體性為一或異、以及〔不可說為〕常或無常之自己能獨立之質有的我」之故。

3-1-7. 解說地道的建立

在地道的建立當中，又直接說明：（1）「所斷」及（2）「地道的建立」

（1）「所斷」

主張「障」分為二種：（1）「具煩惱〔之障〕」及（2）「非具煩惱之障」；然而沒有「所知障」這個名言（術語）。其中，因為（1）主要是對於證得解脫造作障礙，（2）主要是對於證得一切相智造作障礙。（1）的事例，就如「執補特伽羅自己能獨立之質有的分別」，以及「由其所生之帶有種子的三毒」；（2）的事例，就如「執補特伽羅自己能獨立之質有的分別的習氣」，以及「由其所生之心的粗重（取惡處）」。

（2）「地道的建立」

在直接說明地道的建立當中，主張「三乘的補特伽羅行道的方式有所差別」：因為「具有聲聞種姓者」將「了解補特伽羅自己能獨立之質有空的見解」與「下品的福德資糧」二者互相聯繫（雙運），並於三世等等期間當中修習之後，能證得「下品菩提」（聲聞菩提）。「具有獨覺種姓者」將「如上的見解」與「中品的福德資糧」二者互相聯繫（雙運），並於百劫等等期間當中修習之後，能證得「中品菩提」（獨覺菩提）。「諸菩薩」將「如上的見解」與「上品的福德資糧」二者互相聯繫（雙運），並於三無數大劫（三大阿僧祇劫）等等期間當中修習之後，能證得「上品菩提」（佛菩提）。他們（三乘的補特伽羅）積聚資糧的方式，差別如下：諸菩薩在資糧道上品以下（含資糧道上品），須於三無數大劫等等期間當中積聚資糧，而從加行道煖位至無學道之間，則於一座當中即可現證。諸具有獨覺種姓者在資糧道上品以下（含資糧道上品），須於一百大劫等等期間當中積聚資糧，而從加行道煖位至無學道之間，則於一座當中即可現證。諸具有聲聞種姓者在四個有學道（資糧道、加行道、見道、修道）的階段中積聚資糧，而即使證得聖道（見道、修道），也有必須在十四個生有（即：十四世）當中修學有學道的情況。因此，他們（毘婆沙宗）主張「佛陀的色蘊，不是佛陀。」因為它（佛陀的色蘊）是「所斷」之故，因為它（佛陀的色蘊）與〔成佛〕以前的加行道位菩薩的身依在同一世，而且為它（加行道位菩薩的身依）所攝之故。周遍關係（若是因，則必然是所立法）成立，因為加行道位菩薩的身依，是由先前的業及煩惱所引生之蘊。他（毘婆沙宗）不承認「圓滿受用身」，並且主張「勝化身在無餘涅槃時，其明瞭的相續會斷絕。」佛聖者雖然已無餘斷除苦、集二諦，但與「他的心相續當中有苦諦」這點並不相違，因為當無餘地斷除緣苦諦的煩惱時，將之安立為「斷除苦諦」之故。聲聞及獨覺阿羅漢在證得阿羅漢果位時，在未捨「身命之行」的這段期間，安立為「有餘涅槃」；在捨「身命之行」之後，安立為「無餘涅槃」之故。在有餘涅槃之時，雖已無餘斷除「具煩惱之障」，然仍有「非具煩惱之障」尚未斷除。在無餘涅槃之時，雖然沒有透過對治之力將之（非具煩惱之障）斷除的，然而它（非具煩惱之障）並不存在，因為在〔無餘涅槃〕那個時候，它（非具煩惱之障）的所依－－明瞭的相續－－已經斷絕之故。諸說實事師在分辨經典的了義及不了義時，是由語詞能否如實被接受的觀點來區分的；而且說實事二宗不承認「大乘的經藏為佛語」，因為大多數的毘婆沙宗認為「只要是經典，則必然是了義的經典」。

3-2. 解說經部宗的系統

其中，分七項來說明：3-2-1. 定義、3-2-2. 分類、3-2-3. 語詞解說、3-2-4. 境的主張方式、3-2-5. 有境的主張方式、3-2-6. 無我的主張方式、3-2-7. 地道的建立。

3-2-1. 定義

「承認自證分及外境二者的說小乘宗義的補特伽羅」，就是「經部宗」的定義。「經部宗」與「譬喻師」同義。

3-2-2. 分類

若予以區分，有二：（1）「隨教行的經部宗」及（2）「隨理行的經部宗」。（1）例如遵循〔世親〕《阿毘達磨俱舍論》的經部宗，（2）例如遵循〔法稱〕「七部量論」的經部宗。

3-2-3. 語詞解說

為什麼稱為「經部宗」呢？因為遵循世尊的經典而主張宗義，所以稱為「經部宗」；而且因為主張可以透過譬喻的觀點來說明一切法，因此稱為「譬喻師」。

3-2-4. 境的主張方式

「以量可以緣得」，就是「有」的定義。其中，若予以區分，有二：（1）「世俗諦」及（2）「勝義諦」。「在勝義當中，能發揮功用之法」，就是「勝義諦」的定義。「勝義諦」、「諦實成立」、「事物」、「所作性」、「無常」、「有為法」、「物質」、「自相」……等等同義。「在勝義當中，不能發揮功用之法」，就是「世俗諦」的定義。「世俗諦」、「虛偽成立」、「常」、「共相」……等等同義。再者，「有」也可以分為（1）「遮遣法」及（2）「成立法」二種：「透過執持〔遮遣法〕自身的心斷除〔遮遣法〕自身的所破之後，所了解〔的內容〕」，就是「遮遣法」的定義；「不是透過執持〔成立法〕自身的心斷除〔成立法〕自身的所破之後，所了解〔的內容〕」，就是「成立法」的定義。（1）又分二：（1-1）「無遮」及（1-2）「非遮」，其中，（1-1）的事例如：「無為的虛空」、「滅諦」、「空性」。（1-2）的事例如：「非事物的否定」、「在執瓶的分別心當中，顯現『非瓶的否定』」。再者，「有」又可以分為（1）「一」及（2）「異」二種。其中，（1）又分二：（1-1）「虛偽的一」及（1-2）「諦實的一」。其中，（1-1）例如：「所知」、「共相」；（1-2）例如：「事物」、「無常」。（2）也分為：（2-1）「虛偽的異」及（2-2）「諦實的異」。其中，（2-1）例如：「瓶的反體」與「柱的反體」二者；（2-2）例如：「瓶」與「柱」二者。因此，「過去」與「未來」二者，是常；而「現在」與「事物」則是同義。

3-2-5. 有境的主張方式

對於經部宗而言，有（1）「主張『蘊的相續』為補特伽羅的事例」及（2）「主張『意識』為補特伽羅的事例」二種〔有境的主張方式〕。其中，（1）例如「遵循〔世親〕《阿毘達磨俱舍論》的經部宗」；（2）例如「遵循〔法稱〕『七部量論』的經部宗」。「清楚而且明瞭」，就是「覺知」的定義。「覺知」有二：（1）「量的覺知」及（2）「非量的覺知」。

（1）「新的、不受欺誑的明瞭」，就是「量」（有效的認識）的定義。在「量」的定義當中，所說的「新的」、「不受欺誑的」、「明瞭」這三個部分，是有其必要的，因為是要以「新的」斷除「再決知是量」、以「不受欺誑的」斷除「伺察意是量」、以「明瞭」斷除「具色根是量」之故。「量」若予以區分，有二：（1）「現量」及（2）「比量」。「已離分別且無錯亂的明瞭」，就是「現前」的定義；「已離分別且新的、不受欺誑的明瞭」，就是「現量」的定義。「現量」若加以區分的話，有四：（1）「自證現量」、（2）「根現量」、（3）「意現量」、（4）「瑜伽現量」。其中，「唯朝向內、而且已成為能取之部分的已離分別、新的、不受欺誑的明瞭」，就是（1）的定義；「依於〔根現量〕自身不共的增上緣－－具色根－－之後所產生的已離分別、新的、不受欺誑的明瞭」，就是（2）的定義；「依於〔意現量〕自身不共的增上緣－－意根－－之後所產生的已離分別、新的、不受欺誑的明瞭」，就是（3）的定義；「依於〔瑜伽現量〕自身不共的增上緣－－止觀雙運的三摩地－－之後，現證『微細無常』及『粗品或細品補特伽羅無我』的聖智」，就是（4）的定義。「瑜伽現量」若予以區分的話，有三：（1）「現證微細無常之量」、（2）「現證粗品補特伽羅無我之量」、（3）「現證細品補特伽羅無我之量」。

「依於〔比量〕自身的所依－－正確的因相（正因）－－之後所產生之新的、不受欺誑的耽著知」，就是「比量」的定義。若予以區分，有三：（1）「事勢比量」、（2）「共稱比量」（即：極成比量）、（3）「信許比量」（即：聖教比量）。其中，以「所作性」這個因相來了解「聲是無常」〔這個主張〕的比量，就是（1）的事例；從存在於分別心之對境的因相當中，了解「以『月亮』一詞可以用來說明『有兔』」的比量，就是（2）的事例；從三察清淨之聖教的因相當中，無欺誑地了解「由施得受用，由戒得善趣」等聖教本身所開示之義的比量，就是（3）的事例。共稱比量，必然是事勢比量。而若是現前，未必是現量；若是比度，未必是比量；因為「第二剎那的執色根現前」及「了解『聲是無常』的第二剎那比度」是「再決知」之故；而且〔法上在〕《具理》（即：《量觀察》，TC, no. 4249，PE, no. 5727）當中說過：「現前的第一剎那與比度的第一剎那，這二者是量；然而已成為前述〔二者〕之相續的成立及安住等等〔與前述之現前的第一剎那與比度的第一剎那二者〕沒有不同，所以斷除後來那些（已成為前述二者之相續的成立及安住等等）是量」之故。

（2）「非量的覺知」

「不是新的、不受欺誑的明瞭」，就是「非量的覺知」的定義。若予以區分，有五：（1）「再決知」、（2）「顛倒知」、（3）「猶豫」、（4）「伺察意」、（5）「顯而未定的覺知」。

（1）「再決知」

「了解『已經了解〔之內容〕』的明瞭」，就是（1）的定義。其中，又分為二：（1-1）「分別再決知」及（1-2）「無分別再決知」。（1-1）例如：「由執青根現前所引生之憶念青色的憶念知」及「了解『聲是無常』的第二剎那比量」；（1-2）例如：「第二剎那執色根現前」。

（2）「顛倒知」

「顛倒趨入的明瞭」，就是（2）的定義。其中，又分為二：（2-1）「分別顛倒知」及（2-2）「無分別顛倒知」。（2-1）例如：「執『聲是常』的分別」；（2-2）例如：「一個月亮現為二個月亮的根識」及「雪山現為藍色的根識」。

（3）「猶豫」

「由於〔猶豫〕自己本身的力量，而於二端起懷疑的心所」，就是（3）的定義。「與其（猶豫）相應的意識」及「伴隨它（猶豫）而生的諸受」不是「由於〔猶豫〕自己本身的力量，而於二端起懷疑」，因為它們是透過猶豫之力，而於二端起懷疑〔，然並非透過自己本身的力量〕。猶豫又分為三種：（3-1）「符合事實的猶豫」、（3-2）「不符合事實的猶豫」、（3-3）「等分猶豫」。其中，（3-1）例如「想著『聲是無常的嗎？』的猶豫」、（3-2）例如「想著『聲是常的嗎？』的猶豫」、（3-3）例如「想著『聲是常或無常？』的猶豫」、

（4）「伺察意」

「被耽著自境（？對顯現境產生錯亂）所欺誑之符合事實的耽著知」，就是「伺察意」的定義。「伺察意」又分為五：（4-1）「沒有原因的伺察意」、（4-2）「與原因相違的伺察意」、（4-3）「原因不確定的伺察意」、（4-4）「原因不成立的伺察意」、（4-5）「雖有原因、然未經抉擇的伺察意」。其中，僅依「聲是無常」這個語詞，而執持「聲是無常」的覺知，就是（4-1）的事例，因為雖然藉由「聲是無常」這個語詞來說明「聲是無常」這個主張（宗），然而卻沒有說明「聲是無常」的正確原因。透過「能發揮功能空」這個因相，執持「聲是無常」的覺知，就是（4-2）的事例，因為「能發揮功能空」與「聲」是相違的。從「所量」這個因相，執持「聲是無常」的覺知，就是（4-3）的事例，因為「所量」是成立「聲是無常」的不定因。透過「眼知（眼的認知）的所取」這個因相，執持「聲是無常」的覺知，就是（4-4）的事例，因為「眼知的所取」是成立「聲是無常」的不成因。無法以量確定「聲是無常」的補特伽羅的心相續當中，透過「所作性」這個因相，執持「聲是無常」的覺知，就是（4-5）的事例，因為「所作性」雖然是成立「聲是無常」的正確原因，但是如上的補特伽羅尚未抉擇出那個〔「所作性」是「聲是無常」〕的正因之故

（5）「顯而未定的覺知」

「無法決定自境之清楚顯現之不錯亂的明瞭」，就是「顯而未定之覺知」的定義。若予以區分的話，有三：已成為它（顯而未定之覺知）自身的（1）根現前、（2）意現前、及（3）自證現前。其中，（1）例如：在眼睛沉溺於美色之時的執聲的耳知（耳的認知）；（2）例如：凡夫心相續當中，執色等五境的意現前；（3）例如：凡夫心相續當中，領受「執色等五境之意現前」的自證。一般而言，「有境」若區分的話，有三：士夫、言語、量。「有境量」若區分的話，有三：士夫量、言語量、認知量。其中，（1）例如：導師佛陀；（2）例如：四諦法輪；（3）例如：現量及比量。

3-2-6. 無我的主張方式

主張「『補特伽羅常、一、自在空』是『粗品的補特伽羅無我』，以及『補特伽羅自身能獨立之質有空』是『細品的補特伽羅無我』」。不承認「法無我」這點，類似於毘婆沙宗。

3-2-7. 地道的建立

因為三種種姓的行者在積聚資糧時，是在四個有學道位的階段積聚資糧的，因此主張「『佛的色蘊』是『佛』」。「障的建立」及「地道的行走方式」等，與毘婆沙宗類似。

3-3. 解說唯識宗的系統

分七項說明：3-3-1. 定義、3-3-2. 分類、3-3-3. 語詞解說、3-3-4. 境的主張方式、3-3-5. 有境的主張方式、3-3-6. 無我的主張方式、3-3-7. 解說地道的建立。

3-3-1. 定義

「不承認外境，而且主張『自證是諦實成立』的說大乘宗義的補特伽羅」，就是「唯識宗」（唯心宗）的定義。「唯識宗」、「唯表宗」、「瑜伽行派」三者同義。

3-3-2. 分類

若予以區分，有二：（1）「形象真實的唯識宗」及（2）「形象虛偽的唯識宗」。其中，「主張『在凡夫心相續的執色現前當中，粗分色顯現的部分，沒有被無明習氣所染污』的唯識宗」，就是（1）的定義。「主張『在凡夫心相續的執色現前當中，粗分色顯現的部分，已被無明習氣所染污』的唯識宗」，就是（2）的定義。（1）若加以區分的話，有三：（1-1）「能取所取等數派」、（1-2）「半卵對開派」、（1-3）「紛雜無二派」。他們各自的主張方式存在如下：「因為主張『以執取蝴蝶翅膀上面之斑紋的眼知來執取斑紋之時，對境方面提供了青、黃……等等各自不同的形象，而有境方面也形象真實地產生青、黃……等等各自不同的形象』」，所以稱為「能取所取等數派」。「因為主張『如上執取〔斑紋〕之時，對境方面提供了青、黃……等等各自不同的形象，而有境方面則無形象地產生青、黃……等等各自不同的形象』」，所以稱為「半卵對開派」。「因為主張『如上執取〔斑紋〕之時，對境方面沒有提供了青、黃……等等各自不同的形象，而僅提供斑紋的形象，有境方面沒有無形象地產生青、黃……等等各自不同的形象，而僅是無形象地產生斑紋的形象』」，所以稱為「紛雜無二派」。（2）若加以區分的話，有二：（2-1）「形象虛偽有垢派」、（2-2）「形象虛偽無垢派」。

3-3-3. 唯識宗的語詞解說

為什麼稱為「唯識宗」？因為主張「『一切法』唯是『心的本質』」，所以稱為「唯識宗」；而且因為主張「『一切法』唯是『表的本質』」，所以稱為「唯表宗」

3-3-4. 境的主張方式

「所知」若加以區分的話，有二：（1）「勝義諦」及（2）「世俗諦」。「必須以現證〔勝義諦〕自身的現量，透過二顯消失的方式方能了解者」，就是「勝義諦」的定義。「勝義諦」、「法性」、「法界」、「究竟實相」……等等同義。「勝義諦」若加以區分的話，有二：「細品法無我」及「細品補特伽羅無我」。若從「空性的所依處」來區分「細品法無我」，有二十種空性；若再簡略的話，有十八種〔空性〕；若再簡略的話，有十六種〔空性〕；若再簡略的話，有四種空性……等等。「細品法無我」的事例如：「色及執色之量〔二者〕異質空的空性」及「安立『色』這個語詞的基礎－－色－－自性相成立空的空性」。「細品補特伽羅無我」的事例如：「補特伽羅自己能獨立之質有空的空性」。「必須以現證〔世俗諦〕自身的現量，透過帶有二顯的方式方能了解者」，就是「世俗諦」的定義。若區分的話，有二：（1）「依他起性」及（2）「遍計所執性」所攝的二種世俗諦。（1）與「有為法」同義，（2）與「異於勝義諦的無為法」同義。主張「『一切事物諦實成立』與『虛假』同位（有交集）」；主張「『一切法性諦實成立』與『諦實』同位（有交集）」；主張「『異於法性的一切無為法虛假成立』與『虛假』同位（有交集）」。「法性」必然是「無遮」，而其他無遮的事例與經部宗類似。色等五種對境是依於阿賴耶識之上安立（留下）的共與不共業的習氣，而於內識這個物質之上產生的；而不是成立於外在的對境。若根據形象真實派的話，主張「色等五種外境，雖然不是外在的對境，但其粗分是成立的」。若根據形象虛偽派的話，主張「色等五種外境不是粗分，因為如果粗分成立的話，則外境必須成立」。

3-3-5. 有境的主張方式

若根據形象真實派的話，主張「八識身」，亦即在其他說宗義者所主張的「六識身」之上，再加上（1）「阿賴耶識」及（2）「染污意」而主張「八識身」。（1）「阿賴耶識」及（2）「染污意」二者的事例如下：主張「異於六識身，而且不觀待自己的增上緣－－根－－的識」，就是（1）；「以阿賴耶識為所緣，而且以『自己能獨立之質有的形象』來執我的識」，就是（2）。若根據形象虛偽派的話，主張「六識身」，而且業果所依之補特伽羅，其事例唯安立為「意識」之故。主張「覺知」有二：「量的覺知」及「非量的覺知」；而且主張「量」有二：「現量」及「比量」。「現前」有四，而且「自證現前」及「瑜伽現前」必然是「不錯亂的認知」。「凡夫心相續的根現前」，必然是「錯亂的認知」。「其（凡夫）心相續的意現前」，有「錯亂的認知」及「不錯亂的認知」二種。「現前」未必是「現量」，因為凡夫心相續中雖有「執色意現前」，然其心相續中無「執色意現量」之故；而且因為其心相續之「領受『執色意現前』的自證」及「第二剎那執色根現前」等不是量之故。「瑜伽現前」有四：（1）「現證微細無常的瑜伽現前」、（2）「現證細品補特伽羅無我的瑜伽現前」、（3）「現證粗品補特伽羅無我的瑜伽現前」、（4）「現證法無我的瑜伽現前」。「比量」必然是「分別」；然而，若是某法的比度，未必是該法的分別；因為例如「了解『聲是無常』的比度」雖然是「『聲常』空」的比度，然而〔了解『聲是無常』的比度〕却不是它（『聲常』空）的分別；因為若是分別某法的話，則必然要顯現該法的形象，然而對它（了解『聲是無常』的比度）而言，却沒有顯現「『聲常』空」的形象之故。因為它（了解『聲是無常』的比度）沒有直接了解它（『聲常』空）；因為它（了解『聲是無常』的比度）是在直接了解「聲是無常」之後間接了解它（『聲常』空）的緣故。

3-3-6. 無我的主張方式

「粗品及細品補特伽羅無我」的事例，類似於自續派以下的安立方式；而「法無我」的事例，則如「『色』及『執色之量』異質空之空性」。

3-3-7. 地道的建立（p. 33, l. 5）

分二：（1）「所斷」及（2）「直接說明地道的建立」。（1）安立「『帶有種子的補特伽羅我執』及『由彼（帶有種子的補特伽羅我執）勢力所生之帶有種子的三毒』為『煩惱障』；『帶有種子的實執』及『它的習氣與它的勢力所生的一切的二顯錯亂』為『所知障』」。（2）「了解補特伽羅無我的見解」與「諸具有聲聞種姓者的所為－－屬於自利的下品福德資糧」、「諸具有獨覺種姓者的所為－－屬於自利的中品福德資糧」二者雙運，藉著在三世及百劫等等當中串習之後，而現證各自的菩提。諸菩薩則是將「了解能取、所取異質空的見解」與「所為－－屬於他利的上品福德資糧」雙運，並藉著在三無數劫（三大阿僧祇劫）等等當中串習之後，現證自己的菩提。

若根據形象真實派的話，主張「諸聲聞、獨覺阿羅漢在無餘涅槃時，明（心識）的相續是斷絕的。」主張「佛聖者的明（心識）相續不可能斷絕」，這是因為他們主張「諸菩薩最初在色究竟天當中以報身成佛，而只要輪迴不空，那個報身的同類形象就會依照所化機各自的因緣（福分、緣分），而不斷地以各種化身行利他。」「三乘各自的種姓是決定的」，這是因為他們主張「諸有情從無始以來，就有三種不同的種姓及本質（個性），因而形成三種不同的信解（勝解），因而也就有三種不同的修行，因此就證得三種不同的〔修行〕結果。」

若根據形象虛偽派的話，主張「諸聲聞、獨覺阿羅漢在無餘涅槃時，明（心識）的相續並沒有斷絕。」這是因為主張「他們（聲聞、獨覺阿羅漢）在那個時候僅僅斷除苦、集二諦所攝的明（心識）」然而因為主張「唯明（已斷除苦、集二諦所剩下的明）朝向佛地」，所以他們認為「成立究竟一乘」。

4. 解說說無體性宗的系統

分三：4-1. 定義、4-2. 分類、4-3. 分類的個別意義。

4-1. 定義

「即使在名言中，也不承認『實有事物』之說大乘宗義的補特伽羅」，就是「說無體性宗」的定義。

4-2. 分類

若予以區分，有二：4-2-1. 自續派、4-2-2. 應成派。

4-3. 分類的個別意義

分二：4-3-1. 解說自續派的系統、4-3-2. 解說應成派的系統。

4-3-1. 解說自續派的系統

分七項說明：4-3-1-1. 定義、4-3-1-2. 分類、4-3-1-3. 語詞解釋、4-3-1-4. 境的主張方式、4-3-1-5. 有境的主張方式、4-3-1-6. 無我的主張方式、4-3-1-7. 地道的建立。

4-3-1-1. 定義

「主張有『自續因』，然而即使在名言中也不承認『實有事物』的中觀宗」，就是「自續派」的定義。它與「說『自性有』的中觀宗」同義。（p. 35, ll. 8~ 10）

4-3-1-2. 分類

有二：（1）經部行中觀自續派、（2）瑜伽行中觀自續派。

「關於名言的安立，大多與經部宗一致的中觀宗」，就是（1）的定義。「關於名言的安立，大多與唯識宗一致的中觀宗」，就是（2）的定義。（1）的實例如「清辨」及「智藏」。（2）的實例如「寂護」、「獅子賢」及「蓮華戒」師徒。（p. 35, ll. 12~ 13）

4-3-1-3. 語詞解釋

「清辨」有法，稱你為「中觀自續師」的原因如下：因為〔你〕是主張有『自續因』的中觀師，因此那樣稱呼。

4-3-1-4. 境的主張方式

「以自性相成立」、「由自己方面成立」、「自性成立」等為同義詞。主張「無為的虛空」、「滅諦」、「過去」、「未來」、「細品補特伽羅無我」均為「無遮」及「世俗諦」二者。「勝義諦」、「法性」、「細品法無我」等為同義詞。

若根據經部行中觀派，主張「色等五義」與「認知」體性異，並主張「由無部分之極微所形成的粗分是外境」。

若根據瑜伽行中觀派，則主張「色等五義」與「取〔色等五義〕本身之認知」體性一。

4-3-1-5. 有境的主張方式

主張「意識」為「補特伽羅的實例」；而且〔主張〕「六識身」。「覺知」分為「量的覺知」及「非量的覺知」二種。第一當中，有「現量」及「比量」二種。

若根據經部行中觀派，則不主張自證現前。

若根據另一派，則主張有四種現前；而且自證現前與瑜伽現前必然是「不錯亂知」，而另外二者則有「錯亂」及「不錯亂」二種。

因為經部、唯識二宗及自續派主張：（1）「現前」必然是「已離分別之知」，（2）「再決知」必然是「非量之知」，（3）「對於自己的耽著境錯亂之知」必然是「顛倒知」，（4）對於彼法而言若是「錯亂知」，則對於該法而言必然不是「量」，（5）若是「比度」，則對於自己的顯現境而言，必然不是「量」……等等。

4-3-1-6. 無我的主張方式

主張「補特伽羅為常、一、自在空」是「粗品補特伽羅無我」及主張「補特伽羅為自己能獨立之實質有空」是「細品補特伽羅無我」。

若根據瑜伽行中觀派，則是主張「『色』及『取色之量』異質空」為「粗品法無我」及主張「一切法諦實空」為「細品法無我」。

「二無我」是由「所破」的觀點來區分的，而不是由「空性的基礎」的觀點來區分的；亦即在基礎－－補特伽羅－－之上，破斥「所破」－－「諦實成立」，就是「細品法無我」；而在基礎－－補特伽羅－－之上，破斥〔「所破」－－〕「自己能獨立之質有成立」，則是「細品補特伽羅無我」。

「二我執」是由「執持方式」的觀點而非由「所緣」的觀點來區分的；亦即：緣於基礎－－補特伽羅－－之後，執〔補特伽羅〕為「諦實成立」，則為「法我執」；而緣於基礎－－補特伽羅－－之後，執〔補特伽羅〕為「自己能獨立之質有成立」，則為「補特伽羅我執」

4-3-1-7. 解說地道的建立

若根據瑜伽行中觀派，三乘的補特伽羅的種種差別，是由「主要的所斷－－三種不同的障礙」、「主要的所修－－三種不同的見解」的觀點來建立的。

因為諸具有聲聞種姓者，以「執『自己能獨立之質有成立』的分別及其眷屬」作為「主要的所斷」；它的對治是以「了解『補特伽羅為自己能獨立之質有成立空』的見解」作為「主要的所修」，然後證得「下品菩提」。

因為諸具有獨覺種姓者，以「執『色』（所取）及『取色之量』（能取）異質的分別」作為「主要的所斷」；它的對治是以「了解『所取、能取異質空』的見解」作為「主要的所修」，然後證得「中品菩提」。

因為諸菩薩以「實有執及其習氣」作為「主要的所斷」；它的對治是以「了解『一切法無實有』的見解」作為「主要的所修」，然後證得「上品菩提」。

若根據經部行中觀派，對於聲聞及獨覺二者的主要所斷及主要所修而言，並沒有差別；因為此二者均以「煩惱障」作為主要的所斷，這點是相同的；〔此二者〕均以「補特伽羅無我」作為主要的所修，這點也是相同的緣故。但是此二者的果位有優劣的差別，其原因如下：因為福德資糧範圍的大小及期間的長短而有差別之故。

主張「經典有大乘經典及劣乘經典二種及了、不了義二部分」，這點和唯識宗相似；但事相不同：唯識宗主張「初二法輪為不了義經典，而末法輪為了義經典」；而此處（中觀自續派），初、末二法輪為不了義經典，中法輪當中則有了義、不了義二部分；亦即在所破當中，有結合「勝義」之簡別者，為了義經典；沒有那樣結合的中法輪為不了義經典。

4-3-2. 解說應成派的系統

如前一般，分七項說明：4-3-2-1. 定義、4-3-2-2. 分類、4-3-2-3. 語詞解釋、4-3-2-4. 境的主張方式、4-3-2-5. 有境的主張方式、4-3-2-6. 無我的主張方式、4-3-2-7. 地道的建立。

4-3-2-1. 定義

「僅接受他人共許之應成論式，並由此主張即使在世俗當中也無實有事物者」，就是「應成派」的定義。

4-3-2-2. 分類

如佛護阿闍黎、月稱、寂天。

4-3-2-3. 語詞解釋

「佛護阿闍黎」有法，將您稱為「應成師」的理由如下：因為〔您〕主張僅透過「應成論式」，即可在敵論者的心相續當中產生了解「所立」（宗）的比度；所以那樣稱呼。
4-3-2-4. 境的主張方式

「境」有「隱蔽〔境〕」及「顯現〔境〕」二種。必須依賴因相才能了解的那些境，〔安立〕為「隱蔽〔境〕」。凡夫在不依賴因相的情況下，透過經驗之力而能夠決定的那些境，安立為「顯現〔境〕」。第一的事相，如「聲是無常」、「聲是諦實空」；第二的事相，如「瓶」、「毛織品」。「現前」與「顯現」同義。

此外，「境」有「世俗諦」及「勝義諦」二種。「在『抉擇名言之量』本身已成為『抉擇名言之量』的情況下，『抉擇名言之量』所得之境本身」，就是「世俗諦」的定義。區分彼〔世俗諦〕為「正世俗」及「倒世俗」是不合理的；因為並無正世俗；因為若是世俗，則必然不是正；因為若是彼（世俗），則必然是倒。理應是觀待於世間人的認知，才將世俗諦區分為正、倒；亦即「色」觀待於世間人的認知，是「正」；「鏡中臉影」觀待於世間人的認知，是「倒」。觀待於世間人的認知，是「正」的話，未必是有（存在），因為色諦實成立，就是那種情況。

第二，「在抉擇『究竟之量本身』已成為『抉擇名言之量』的情況下，『抉擇名言之量』所得之境本身」，就是「勝義諦」的定義。分類與唯識宗的情況類似；而且此處主張「滅諦」必然是「勝義諦」。

4-3-2-5. 有境的主張方式

主張「依於五蘊之後『假名安立的唯我』為『補特伽羅』的事相」，而且認為補特伽羅必然是不相應行。「覺知」有「量的覺知」及「非量的覺知」二種。「量」則有「現量」及「比量」二種。

不承認「自證現前」，而且認為有情心相續當中的「根識」必然是錯亂識。而「意識」及「瑜伽現前」則有錯、不錯亂二種。「現量」有「有分別的現量」及「無分別的現量」二種。第一〔有分別的現量〕的實例如：「了解『聲是無常』的第二剎那比度」及「取青色之根現前所引生的憶念符合事實之青色（sngon po don mthun du dran pa）的記憶識」；第二〔無分別的現量〕的實例如：「取色之根現前」。若是「現量」，則未必是「現前」；因為若是「瑜伽現前」，則必然不是「現前」；因為「現前」與「顯現」同義。若是「再決識」，則必然是「現量」。

「比度」若予區分，有四：「事勢比度」、「極成比度」（共稱比度）、「譬喻比度」及「信許比度」（聖教比度）；其中，「極成比度」與「譬喻比度」被含攝在「事勢比度」當中。

若是「量」，對於〔量〕自己的耽著境而言未必不錯亂，因為「了解『聲是無常』的比度」，對於〔其耽著境〕「聲是無常」而言，是錯亂識之故。

若是「認知」（shes pa），則必然了解自己的「所量」（gzhal bya），因為「『兔角』的義共相」是「取『兔角』之分別的所量」，而「『聲是常』的義共相」是「取『聲是常』之分別的所量」之故。

4-3-2-6. 無我的主張方式

主張「『補特伽羅為自己能獨立之質有的成立空』為『粗品補特伽羅無我』」及「『補特伽羅諦實空』為『細品補特伽羅無我』」，並且安立「『無部分之極微所累積的粗分與取彼〔無部分之極微所累積的粗分〕之量〔二者〕異質空』為『粗品法無我』」及「『〔補特伽羅的〕施設處－－蘊－－諦實空』為『細品法無我』」。

「二種〔細品〕無我」是從「空性的所依處」（stong gzhi）的觀點來區分，而非從「所破」（dgag bya）的觀點來區分的：因為「『在〔空性的〕所依處－－補特伽羅－－之上，破除所破－－諦實成立』就是『細品補特伽羅無我』」及「『在〔空性的〕所依處－－蘊等－－之上，破除所破－－諦實成立』就是『細品法無我』」。

「二種我執」是從「所緣」（dmigs pa）的觀點來區分，而非從「執取之方式」（'dzin stangs）的觀點來區分的：因為安立「『緣〔產生補特伽羅我執的〕所依處－－補特伽羅－－之後，執〔補特伽羅〕為諦實成立』就是『細品補特伽羅我執』」及「『緣〔補特伽羅的〕施設處－－蘊等－－之後，執〔蘊等〕為諦實成立』就是『細品法我執』」。

4-3-2-7. 地道的建立

正說「所斷」及「地道的建立」。

第一、所斷

安立「『粗、細品我執及其種子』及『由其（粗、細品我執）勢力所生之貪等及其種子』」為「煩惱障」－－「主要對於證得解脫造成中斷的障礙」；安立「『實執的習氣』及『由其（實執的習氣）勢力所生的一切〔能、所〕二顯的錯亂部分』」為「所知障」－－「主要對於證得一切相智造成中斷的障礙」。

對於「三乘之補特伽羅所修習的見解」而言，並無優劣的差別，因為這三者均以「細品補特伽羅無我」及「細品法無我」作為主要的所修。對於「主要的所斷」而言，〔三乘之補特伽羅〕則有差別，因為聲聞及獨覺以「二我執連同其種子」作為主要的所斷；而諸菩薩則以它（二我執）的習氣作為主要的所斷。

〔第二、地道的建立：〕

「處於『根本定』當中之聲聞及獨覺阿羅漢之心相續中，以『斷除二我執連同其種子』而顯出差別的真如性」是「無餘涅槃」；「處於『後得位』當中之聲聞及獨覺阿羅漢之心相續中，如上那樣〔以『斷除二我執連同其種子』而顯出差別〕的真如性」則是「有餘涅槃」。

從一開始種姓就決定的諸大乘種姓者，他們「斷除煩惱障」與「證得〔菩薩〕第八地」〔這二者〕是同時的；而「斷除所知障」與「現證〔佛的〕四身」是同時的。

唵 斯哇斯帝

辨別自他二種系統中，無謬理及非理善說藏，

由宗義之理付梓所生　極白善聚匯集之勢力，

透過趨入正道之理則，從根拔除邪說之誤謬；

願諸眾生心光中持有：佛教長久清明勝福分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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